
采购需求 

一、招商需求一览表 

包号 包名称 招商概况 

1 
智化寺文创

空间 

位置：智化寺一进院鼓楼一层 

使用面积：32平方米。 

主题：以智化寺文化元素为主题。 

主要形式：文创产品。 

本项目基础（最低）运营服务授权费分成比例为 10 %。 

 

二、项目概况 

首都博物馆分支机构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文创空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

活起来”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高起点、

高标准推进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文创空间建设，积极开发文创产品，旨在让文物更好

地融入生活、服务人民。文创空间设在智化寺一进院鼓楼一层，使用面积约 32 平米，主要

用于集中展示销售围绕本馆文化元素开发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同时可开展文创活动、文创研

学或为观众提供便民休闲服务等。所用场地将纳入基本陈列中，作为基本陈列的最后一个展

厅进行统一管理，使观众在温暖的环境中，接受博物馆厚重的历史文化的熏陶，感悟文化传

承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在深度体味博物馆文化的同时，满足将“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的文

化需求。文创空间授权由符合条件的合作方进行运营，按照《首都博物馆文化创意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要求，参照竞争性磋商方式遴选，委托代理机构公平竞争，择优选定。 

 

三、总体要求 

1.了解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整体定位，合理利用空间和首都地区丰富的文化文

物资源，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避免过度商业化、娱乐化。 

2.打造区域空间 IP：挖掘智化寺文化，结合自身优势进行空间 IP个性化打造。对空

间进行氛围营造、开展日常运营管理，将文创空间精心打造为“最后一个展厅”及文化休

闲服务空间。 

3. 北京文博交流馆文创空间 IP知识产权归首都博物馆所有，允许签约竞商人使用北

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的商标、标识和品牌名称，所有文物的图片、临时展览、固定展

览视频、名称等可以用于文创产品开发及宣传。 



4.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满足区域经营服务产品的相关条件，包括但不

限于（设计、开发、制作、销售、售后保障）。 

5.具有本区域经营服务专业团队进行现场销售服务，合作团队需具有 1年以上相关行

业内经营服务经验。 

6.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满足区域经营服务产品的相关条件，包括但不

限于（设计、开发、制作、销售、售后保障）。 

7.签约单位须服从北京文博交流馆对整体运营管理的相关要求。 

8.签约单位须与招商人密切合作，公平、高效地销售文创产品。招商人有权对竞商人

的经营数据进行监督，签约单位需向招商人开放销售系统查看权限，签约单位须按季度向

首都博物馆提交营业收入报表，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对营业收入进行分成。 

9.文创空间应有自身的风格定位，结合现有装修和设施，凸显智化寺文化主题。签约

后，装饰设计方案需经招商人同意后方可实施，竞商人需承担文创空间的独立风格装饰、

设备采购等全部前期投入。 

10.文创产品应满足招商人对招商空间的整体风格要求，产品设计方案和产品售价需经

招商人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执行。 

11.合作运营年限：2年。在运营期结束后，签约单位经过首都博物馆的评估考核合格

后，签约单位可优先继续续签本合同 2年，续签时的相关费用需另行进行商定。如遇非供

应商原因的连续闭馆超过 1个月以上，运营期将按照实际闭馆时间进行顺延。 

 

四、具体招商需求 

1.包件智化寺文创空间具体招商需求 

1.1.场地概况 

位置：智化寺一进院鼓楼一层 

使用面积：32平方米。 

主题：以智化寺文化元素为主题。 

主要形式：文创产品。 

运营：2024年底试运营。 

开放时间：按照北京文博交流馆的时间要求进行开放。 

1.2.运营要求 

1）提供以智化寺文化为主题，文创产品展示和销售为载体的休闲环境。 



2）研发、设计多样性、个性化、生活化的智化寺特色文创产品。 

3）展示、销售智化寺特色文创产品。 

4）为客户提供舒适、惬意的文创展示空间，提供特色文化服务。 

 


